
“违法成本低”曾一度被认为是食品

安全难以保证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大

幅提高违法成本，才能真正起到震慑作

用。随着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的贯彻

实施，“违法成本低”的现状正在改变。“最

严厉的处罚”如何才能落到实处？在推行

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又对我国食品

安全现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筑牢安全防火墙
“早产”企业“5年内禁止入行”，扭转

以往处罚力度太小太软太模糊局面。

杜伟利是北京市通州区食品药品监

管局稽查大队队长，说起不久前查办的

“万全居”案件，他深有感触，“此案的处理

体现了新《食品安全法》背景下‘最严厉的

处罚’，扭转了以往处罚力度太小、太软、

太模糊的局面。”

据介绍，因为标注虚假生产日期，北

京万全居食品公司不但被吊销了食品生

产许可证，公司法人也受到“5 年内禁止

入行”的严厉处罚。据了解，这也是全国

食药监部门依据新《食品安全法》做出的

首例“吊证”和对当事人予以从业资格处

罚的案件。

2015 年 11 月，北京市通州区食药监

局根据案件线索举报，对位于通州区的北

京万全居食品工贸有限公司食品标签“早

产”等问题进行了检查，发现该企业标注

虚假生产日期共涉及 12 个品种，货值金

额9000余元，违法所得2000余元。

违法货值金额不到1万元，为何会导

致吊销生产许可证？北京市食药监局法

制处处长冀玮表示，新修订的《食品安全

法》对于是否处以“吊证”的行政处罚，主

要是依据其违法情节的严重性，并不仅限

于违法货值金额和违法所得的数额。

“标签造假丧失了食品生产者的基本

底线，”冀玮解释说，该企业十余个品种

长期存在着标签造假的违法行为，这种

行为本质上属于主观故意违法行为。由

于企业未能履行《食品安全法》第四条

关于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诚信自律，

对社会和公众负责”的基本主体责任，

其行为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因而处以

“吊证”的处罚。

此外，今年 5 月，新修订的 《北京

市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公

布，举报食品药品违法行为最高可得30

万元奖励。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

办公室副主任王福义表示，对举报的线

索一经查实，将依法作出最严厉的处

罚，通过提高违法成本，震慑违法犯罪

分子，筑牢食品安全防火墙……

有力震慑违法者
一年来北京依据新法查处食品安全

类违法案件4000余件，居民满意度上升

16个百分点。

毒大米、地沟油、问题奶粉、瘦肉

精猪肉……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董文勇认为，食品安全问题频出的一个

最主要原因，就在于未能体现出最严厉

的处罚，“企业商家违法成本过低，难以

形成震慑效果，在立法层面建立最严处

罚制度十分必要”。

我国新修改的《食品安全法》于去

年10月1日起施行，进一步加大了对食

品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食品药品安全

是人命关天的事，食品药品行业是良心

行业。”董文勇表示，食品药品生产经营

者也应引以为戒，切实履行企业的主体

责任。

冀玮说，新《食品安全法》实施以

来，北京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共依据新法

查处食品安全类违法案件 4000 余件。

2015年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系统移送或

配合公安机关办理食品安全类案件及移

送违法犯罪案件线索 170 余件，公安机

关立案140余件，刑拘150余人。

通过深入贯彻新《食品安全法》，首

都的食品安全保障水平也稳步提升。在

2015年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国家食品药

品监管总局组织的全国食品药品安全工

作考核评价中，北京排在全国首位。在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2015年抽样调

查中，居民对北京市食药安全满意度达

到85.4%，比2014年上升16个百分点。

配套法规待完善
基层执法遭遇“执行难”，小作坊、

小摊贩监管难度大。

不过，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基层

执法人员也遇到一些尴尬。一位基层食

药监局的工作人员举了个例子，一家小

食品店无意中卖了一瓶售价为 3 元的过

期饮料，该怎么处罚？

按照新《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最

低也要罚款 5 万元。而这家食品店售卖

的全部货品，加起来也只有几千元。最

低 5 万元的处罚尽管有足够的惩处和震

慑作用，但小摊贩们很可能无法接受这

个处罚，导致基层执法人员难以执行。

董文勇分析说，“究其原因，在设定

法律责任时，没有将生产和经营者的法

律责任区分开，对不少经营者而言，处

罚后果与违法行为不相适应。”他建议，

国家立法部门应就此问题展开专题调

研，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可以适时修改

法律。同时也建议国务院针对此问题进

行研究，在制定相关配套法规时予以考

虑。

此外，除1100多万家有许可证的食

品企业之外，我国还存在大量食品小作

坊、小摊贩，呈现出“多、小、散、

乱”的局面，监管难度很大。对食品小

作坊、小摊贩的监管，新 《食品安全

法》明确要求，由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

对此，北京市食药监局负责人表

示，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正在积极推

动《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的修订起草。

针对新《食品安全法》预留的食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食品摊贩的监管与法律责任、

互联网食品经营等食品经营新兴业态和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的监管等地方立法

空间，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将积极开展

调研工作。 （新华网）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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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营养餐产业已走过 30

年的历程，目前已涵盖学生餐、

老年餐、高铁餐、航空餐，以及医

护特膳餐等领域。在营养餐产

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缺乏

学生营养立法和相关标准引导，

政府主管部门不够明确，缺乏相

关规划、财政、金融、税收政策配

套支持等体制机制问题。近日，

中国营养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中国食品工业（集团）公司

等单位共同发起召开了2016中

国营养餐产业发展大会，就全面

提升国内营养餐产业的整体和

综合创新能力，促进学生、老年

营养餐产业标准化发展等问题

进行探讨。

学生营养餐多元化发展
在我国营养事业专家于若

木先生的引领下，通过“护苗工

程”、“学生奶工程”的实施，学生

营养餐产业已进入因地制宜、多

元化发展的新阶段。

据中国营养餐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秘书长孟庆芬介绍，

目前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学校

供餐，都已经开始从关注食品安

全逐步向关注营养过渡。2011

年至今，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资金

1591亿元，用于实施营养改善计

划，目前已有 29 个省份的 13.7

万所学校实施了营养改善计划，

受益学生超过3360万人。

当前我国学生营养餐发展

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

如，立法进程严重滞后，政策

体制机制创新观念建设亟待加

强，行业缺乏科学有效的基础

研究和科学支撑，亟需加大科

技投入等。孟庆芬建议，要加

快学生营养餐立法工作，尽快出

台相关法律法规。

老年营养餐社会资源成熟
我国已经进入快速老龄化

发展时期，由此引发的一系列

问题已经影响到老年人的生

活，而老年人的膳食营养又直

接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来

自中国营养学会老年营养分会

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6.1%的

老年人口营养不良，37%存在营

养风险。

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营养

与食品专业委员会主任付萍说，

不少老年人没有意识到一日三

餐对自身健康的意义，还处在三

餐凑合吃，省钱看病或者买滋补

品的怪圈中。目前，国内市场还

没有老年营养餐提供的有效体

系，但是中国老年营养餐供给条

件已经成熟，她建议有关部门研

究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支持涉老

供餐企业发展，设立标准、树立

品牌，扶持老年餐饮的龙头企

业，在一线城市做试点，有了成

功经验后向全国推广。

营养标准待规范
营养餐与快餐相比，更加

注重全面均衡的营养餐谱配

置，而且管理更规范、运作更

科学。要促进营养餐产业全面

发展，既需要科技的硬件，也

需要标准的软件。

中国营养餐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理事长陈伟力表示，通

过科技创新和产学研协同发展，

我国营养餐产业可以实现良性

发展。他建议，可以广泛吸引社

会资本进入，从而从根本上解决

企业普遍小、散、弱，以及营养餐

设计未达到营养要求等问题，实

现营养餐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

展。

陈伟力呼吁加快营养餐立

法，尽快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和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与营养操作

规范等标准，进一步推动学校设

置营养教师、配营养餐师，助力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的实施。同时，关注全体

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园餐情

况，积极提供营养配餐方案，使

学生餐达到平衡膳食的要求。

开展老年营养餐保障工程，出台

适合老年人群的营养膳食供餐

规范；开展营养餐产业科技保障

工程，全面夯实我国营养餐产业

科技保障及人力资源的开发；建

设食物营养教育示范基地，重点

开展营养均衡配餐示范，普及科

学膳食知识，提升国民营养健康

水平。 （光明网）

新《食品安全法》执法如何落到实处？

我国营养餐产业需走上标准化可持续轨道

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的贯彻实施，使食品行业“违法成本低”的现状正在改变。“最严厉的处罚”

如何才能落到实处？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又对我国食品安全现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